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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介服务机构失信行为情形的提醒

各中介服务机构：

按照《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管理办法》（粤办函〔2020〕

332 号）第二十六条、第二十七条、第二十八条和第二十九条

规定，中介服务机构出现以下情形，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请中介机构报名项目前认真阅读采购公告，自觉遵守中介超市相

关规定。特此提醒：

一、中介服务机构存在下列行为之一的，中介超市运营机构

核实后，记为失信预警：

（一）因不符合项目全部报名条件，中选后被取消中选资格

的；

（二）因未全面、准确理解项目公告信息，在中选后无法满

足服务要求而放弃中选资格的；

（三）项目业主证明中介服务机构在服务过程中无法满足其

正当的合理的服务需求的；

（四）中介服务机构中选项目后，无正当理由放弃中选资格

的；

（五）中介服务机构中选后 5 个工作日内不主动联系项目业

主，项目业主、运营机构通过系统登记的联系方式均未能取得联

系的；

（六）项目业主对服务项目给予“不满意”或“非常不满意”评
价，并对中介服务机构不良行为提供书面说明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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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中介服务机构在收到失信预警通知书后，无正当理由，

拒绝向运营机构提供说明材料的。

二、中介服务机构存在下列行为之一的，中介超市管理机构

会同有关部门核实后，记为一般失信行为：

（一）无正当理由放弃中选结果或不按时与项目业主签订合

同的；

（二）擅自提高服务收费或变相要求项目业主增加服务费用

的；

（三）无正当理由不按合同要求的服务时间完成服务的；

（四）未按从业规范提供服务，服务质量不达标，因服务成

果不符合从业规范要求而被行业主管部门退回的；

（五）存在应当回避情形却未回避的；

（六）经查实未履行有关守信承诺的；

（七）作为投诉人在中介超市 1 年内 3 次以上投诉查无实据

的；

（八）其他应当记为一般失信的行为。

三、中介服务机构存在下列行为之一的，中介超市管理机构

会同有关部门核实后，记为严重失信行为：

（一）提供虚假材料入驻中介超市的；

（二）报名同一个项目的不同中介服务机构，使用相同网络

地址报名和办理业务的；

（三）与项目业主或其他中介服务机构相互串通而扰乱公平

竞争秩序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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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在提供中介服务时，利用执业之便，谋取不正当利益

的；

（五）贿赂项目业主、交易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；

（六）违法违规或违反合同约定将项目进行转包或分包的；

（七）利用监理、评审、审核等服务优势干预其他中介服务

机构日常经营或要求其他中介服务机构进行利益输送的；

（八）捏造事实、提供虚假材料、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

进行投诉的；

（九）被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列入有关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的；

（十）2 年内（不计算暂停服务时间）出现一般失信行为累

计达到 3 次的；

（十一）无正当理由，拒不接受中介超市管理机构、行业主

管部门询问核查、处理结论的；

（十二）其他应当记为严重失信的行为。


